
114.05.19版 

1 
 

113-114 年度國定古蹟分區專業服務中心（四區） 

「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文化資產防災演練 

一、 前言: 

為提升嘉義市(縣)、臺南市古蹟、歷史建築之所有人、管理人、相關

管理維護人員及關心古蹟民眾對於古蹟防救災害的認知與簡單應變措施，

辦理相關防災演練課程，藉由情境模擬及實務操作的方式培養古蹟管理維

護者自行簡易評估災害風險，及建構古蹟消防安全概念。 

（1）於 114 年 06 月 30 日於「嘉義城隍廟」舉辦「古蹟防災演練」，主要針

對鄰近古蹟本體建物(金香舖)發生火災，恐有蔓延至古蹟本體區域為

演練情境模擬引發之災害，緊急防救及初期滅火等項目進行示範與演

練；並結合以古物災害遷移及緊急應變處理出發，並以重要古物嘉義城

隍神轎、一般古物諸羅知縣周鍾瑄像、城隍爺為演練對象，透過基礎知

識與實際操作讓第一線的古物保管人員，熟知遭遇緊急災害之古物緊

急遷移流程及方法。 

（2）由當日值班人員、管理人員、香客等進行演練操作，並邀請嘉義市政

府消防局等進行案例與經驗分享及協助示範與演練。邀請嘉義及台南

地區文化資產相關執行人員、各古蹟所有人管理人等、關心文化資產

保存之地方人士、研修文化資產相關之學生、地區從業人員、相關修

復營造單位人士等參與演練。 

 

二、 嘉義城隍廟文化資價值 

(1) 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為清代一府三縣的縣級城隍廟，現地保存良

好，見證臺灣都市發展與地方宗教信仰。 

(2) 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諸羅知縣周鍾瑄造像。 

(3) 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廟内眾多名師的交趾陶、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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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碑記檔案保存良好，具地方各類藝術流湃的特色。 

(4) 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清初一府三縣，唯一保存的縣級城隍廟，廟內

保存碑記及匠師名家作品皆不易再現。 

(5) 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王錦木的執篙首件作品，

完整保留各時期的構材。除維持原功能廟宇使用外，亦可宣揚宗教教育

及文資教育。 

(6) 具其他古蹟價值者：碑、匾文物附於建築見證古蹟價值與年度之民俗節

慶，及自定之住民公約。 

三、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合辦單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協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消防局、嘉義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分隊、嘉義市政府

文化局、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市城隍廟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四、 計畫內容: 

（一） 災害風險評估 

1. 火災潛勢：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全區含連接古蹟本體之後殿平時為開

放空間，供香客自由參拜，現場有管理工作人員，須嚴防人為用電、

用火造成之災害，火災潛勢中。 

2. 水災潛勢：依歷年大雨紀錄，本區水災潛勢低。 

3. 周邊環境潛勢:鄰近市場街區店家，嘉義市東公有零售市場內攤商使用

瓦斯。 

（二） 災害預防 

本次演練以與古蹟本體緊鄰之建物「金香舖」起火，金香舖內放置大

量金紙，火勢快速蔓延及其恐造成蔓延至古蹟本體區域造成相關損壞為

主，包含火災以及文物搶救為主。為符合災害發生時緊急應變的真實性，

其防災編組主要以當日駐守於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之值班人員、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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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志工為主，演練災前整備措施、通報請求支援、文物搶救等操作演練。 

1. 防災措施： 

(1) 火災：於各入口處設有緊急避難方向指示牌，俾發生危險得以逃

生。對於存放電器設備、管路安全等應於日常保養時注意其是否維

持安全。此外，應設置適量之滅火器與相關防火設備。 

2. 災害控制： 

(1) 人員傷亡：如有人員受傷時應立即通報請求消防隊救護支援，盡可

能將傷患移至安全區後，進行簡易包紮等處理，等待救護人員到場

支援。 

(2) 火災：發生火災時，現場人員先持滅火器或水管灑水進行初期滅

火，並於同時進行通報消防單位、警政單位，針對廟埕救災路線進

行管制與清空，並通報主管機關；緊急疏散廟裡香客至廣場，對於

相關重要文物進行巡視與損壞者搶救。後續針對結構體現況進行檢

視，遇有嚴重損壞通報文化主管機關，並設置安全圍籬。 

（三） 災害搶救 

(1) 災情通報：依通報系統向消防局通報災情，並向主管機關(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呈報，請求適時給予協助、救災。 

(2) 初期災情控制：應於重大災害發生初期掌握災情，並適時應用既有

資源將災情加以控制（如火災初期之滅火）。 

(3) 人員傷亡搶救：重大災害發生初期，除引導人員避難外，應隨時掌

握人員傷亡之災情，適時依通報系統請求當地消防及醫療單位協助

搶救。 

(4) 文物搶救：古蹟災害搶救除人員救護外，同時需進行古蹟及文物等

文化資產搶救與防護，以減少文化資產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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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資產防災演練議程及報到地點 

1. 演練時間:114 年 06 月 30 日(星期一) 

2. 報到地點:嘉義城隍廟(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 168 號)-教學大樓 4樓課程教室 

  嘉義城隍廟文化資產防災演練時程表 

時間 議題 主講人 

09:15~09:30 報到 

09:30~09:45 課程說明 

  09:45~10:45 古蹟日常管理維護與災害應變 陳拓男主持人/陳嘉基共同主持人 

09:45~11:00 中場休息 

11:00~12:00 古物緊急包裝與應變流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邵慶旺 老師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災害緊急應變演練 嘉義市消防局災害預防科 

14:00~14:15 中場休息 

 

14:15~15:15 疏散緊急應變實況演練 

15:15~16:00 

演練檢討及總結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嘉義市政府消防局、嘉義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分隊、嘉義市政

府文化局、財團法人台灣省嘉義市城隍廟、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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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說明 

 本次課程參與人員因場域空間限制以 30 人為原則，依下列資格審核錄取: 

 國定古蹟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 

 辦理有形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機關（構）相關之人員。 

 古蹟、歷史建築與古物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 

 對古蹟及歷史建築保存有興趣之民眾。 

 報名方式: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06 月 20 日 17 時前止。 

 網路報名: https://reurl.cc/QYG2eb； 

 電子信箱報名:填妥報名表後 e-mail 至 a4ncku@gmail.com，並請郵件標題註明『報名

嘉義古蹟防災演練』加上報名人姓名。 

 執行單位聯絡窗口，國定古蹟分區專業服務中心（四區）吳小姐，電話：0960-

984733；電子信箱：a4ncku@gmail.com。 

 錄取名單本單位將統一於 06 月 24 日(二)～06 月 26 日(四)間以電子郵件或電話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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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表 

 
  

「國定古蹟嘉義城隍廟」文化資產防災演練-報名表 

姓 名 （必填） 性 別 □男□女□不提供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必填） 

電 子 信 箱  身分證字號 （必填）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必填） 

通 訊 地 址 （必填） 

報 名 資 格 

□國定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辦理有形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機關（構）之相關人員。 

□古蹟、歷史建築與古物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 

□對有形文化資產保存有興趣之民眾。 

古蹟、歷史建築

基 本 資 料  

□古蹟名稱          ； 

□歷史建築名稱              ； 

□古物名稱           

用 餐 □葷食□素食□不需要  

個 人 資 料 

使 用 同 意 

□同意□不同意  (未勾選同意者無法報名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

提供課程報名相關服務，並確保報名學員之利益，將遵循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報名學員所提供

之個人資料，包括學員電子郵件帳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服務機構、職稱、通訊住址、行動電話、職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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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嘉義城隍廟交通圖 

建議路線： 

開車:國道 1 號嘉義交流道右轉下交流道→ 接北港路 5.3km→右轉友愛路 

750m→接民族路 1.5km→左轉吳鳳北路→嘉義城隍廟。  
停車場:嘉義市政府地下收費停車場(入口處位於民樂街)、嘉義市政府平面收費

停車場(入口處位於吳鳳北路及忠孝路)、周邊路邊停車格。 

火車:嘉義火車站→步行約 20 分鐘中山路經圓環後→光華路→吳鳳北路→嘉義

城隍廟。 

公車:嘉義縣公車嘉義站→搭乘 7308 嘉義至半天岩→至市政府站下車→步行吳

鳳北路約 5 分鐘→嘉義城隍廟 

(圖 A)嘉義城隍廟位置圖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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